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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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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
芒市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芒市农田水利改革发展工作，强化规划引领作用，不断建立和完善科学民主的农田水利规划协调推进机制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芒市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划委员会成员名单

主  任：毛  晓    市委副书记、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

副主任：杨绍刚    市委常委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成  员：杨明望    市委新农办主任

        文恩贵   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        陈茂永    市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杨恩龙   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
        彭晓波 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        罗利宏    市农业局局长

        吴  涛    市水利局局长

        张永绍    市扶贫办主任

        赵学卫   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

规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市水利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吴涛担任，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。

二、规划委员会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上级农田水利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研究制定区域内有关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政策、标准和实施细则。
（二）统筹协调各类涉及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规划、资金整合等工作。
（三）指导各乡镇（农场）和有关部门按照农田水利规划、政策、标准抓好农田水利建设、资金管理和运行维护等工作。
（四）督促、协调推进农田水利规划项目的实施。
（五）对农田水利规划执行情况和农田水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三、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
（一）负责收集整理全市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规划、计划、方案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措施。
（二）负责规划委员工作计划起草、会议筹备等日常工作。
（三）督促相关单位落实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各项计划、措施和决议。
（四）定期向规划委员会报告工作，承担规划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四、议事程序
规划委员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，会议由规划委员会主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，会议程序如下：
（一）会前准备
1．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或有关部门、乡镇（农场）要及时将需要提请规划委员会研究决定的事项提交办公室。
2．办公室对收集准备的议题材料进行初审。
3．办公室根据初审情况，提出拟上会的议题及相关建议，并报规划委员会主任审定。
4．规划委员会主任确定会议议题和开会时间，办公室根据规划委员会主任的要求，做好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。
（二）会议议程
1．办公室汇报有关议题内容以及有关意见建议。
2．规划委员会各位委员及有关专家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。
3．规划委员会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形成决定意见。
4．.办公室根据规划委员会会议决定意见，整理出会议纪要或决定意见，并报主任签发。
五、成果及运用
（一）凡市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决定的事项，一经规划委员会主任签发，即作为有关部门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工作的依据之一，相关部门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衔接。
（二）市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对决议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承担决策责任，实行规划委员会主任负责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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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7年1月６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。

    发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、水利局、国土资源局、交通运输局、烟草专卖局、新农办、扶贫办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6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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